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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22 號 委員 提案第 21719 號   

 

案由：本院委員 Kolas Yotaka、莊瑞雄等 18 人，保存原住民族語言

及原住民族文字之完整性，並促進原住民族語言穩定發展，

貫徹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七條之意旨，爰擬具「財團

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過去國民政府於山地平地化時期，極力倡導「國語」，禁說方言，全面施行種種漢化措

施，致原住民族語言嚴重流失。不論原住民族歷史、文化或語言，僅能仰賴口傳方式傳承

，對於原住民族語言認同的情感亦漸不復存在，而出現失語的世代斷層。 

二、雖教育部於二零零一年將原住民族語言納入國小語文學習項目，成為國民教育的正式課程

。時至今日，於原住民族語教學上仍缺乏專業族語教師、媒體、教材、族語出版品等資源

，亦難配合原住民族語言教學、推廣之不同需求。 

三、我國二零一七年通過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明白揭櫫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且

明文定義原住民族文字。為協助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字之發展及傳承，貫徹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十二項之意旨，爰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 

 

提案人：Kolas Yotaka  莊瑞雄   

連署人：邱志偉  姚文智  鍾佳濱  周春米  李俊俋  

鍾孔炤  賴瑞隆  吳秉叡  吳焜裕  黃偉哲  

羅致政  陳素月  葉宜津  李麗芬  鄭寶清  

趙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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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促進

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傳承，依原住民族語言發

展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設置財團法人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 

一、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二條及「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七條，保

障少數團體（minorities）語言權。 

二、再者，為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

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及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七條，依法律設置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協助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使用、發展及

傳承。 

第二條 本基金會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

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

法律之規定。 

財團法人於人事、會計及採購等制度較彈性，

能夠協助行政機關執行公共任務、推動公共政

策。 

第三條 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 

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基金會之創立基金為新臺幣五億元

，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 

本基金會創立基金新臺幣五億元，由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捐助，協助本基金會達成目的。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法人或個人

之捐贈。 

三、提供服務或從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活動

之收入。 

四、基金運用之孳息收入。 

五、其他有關收入。 

為確保本基金會能有效運作，第一款規定政府

每年應編列預算捐贈適當金額作為經費來源，

另於其他款例示其他經費之來源。 

第六條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保存、研究原住民族語言及原住民族文

字。 

二、研發、獎勵原住民族語言及原住民族文

字之教材及創作。 

三、培育、認證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傳

譯、原住民族語老師及其他原住民族語言

資源人力。 

四、規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 

五、新創、運用原住民族語言及原住民族文

字結合數位科技、媒體及文化創意產業。 

本基金會之設置目的為復振族語，負責辦理推

廣原住民族語言，打造公共領域族語友善環境

、培育族語專業人才等與發展原住民族語言相

關事務，以重建認同族語情感，避免族語出現

世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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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與原住民族語言及原住民族文字發

展有關之業務。 

第七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七人至十

一人，其中一人為董事長，由董事互選原住

民擔任之；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

並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本基金會之董事會、監事會之組成人數及董事

長、常務監事之推選方式。 

第八條 董事人選，由主管機關就原住民族語

言、原住民族文字、教育、藝術、文化、數

位科技、媒體或創意產業專長之學者、專家

、耆老、社會人士及機關代表，提請行政院

院長遴聘之；監事人選，由主管機關就法律

、財經或會計專長之學者、專家、社會人士

及機關代表，提請行政院院長遴聘之。 

董事、監事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其

總人數之三分之一；具原住民身分之人，不

得低於其總人數之三分之二。前項機關代表

不得超過董事總人數五分之一。 

董事、監事之聘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

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超過各該總人數二分

之一。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工作涉及多門學術領域

，除了熟知原住民族語言及原住民族文字之耆

老外，亦廣納語言學、教育學、統計學、認知

心理學等，各領域、各部門優秀人才，提供多

面向思維，以促使本基金會確能達成研究、發

展原住民族語言之目的。 

第九條 董事、監事因辭職、死亡、代表該機

關之職務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應予

解聘；其所遺缺額依前條補聘之。 

補聘之董事、監事，其聘期以補足原任

者之聘期為止。 

明訂董事及監事因辭職、死亡或解聘致生缺額

之補聘規範。 

第十條 董事會之職掌如下： 

一、工作方針之核定。 

二、重大計畫及獎助之核定。 

三、基金之籌集、保管或運用。 

四、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五、重要規章之訂定或修正。 

六、重要人事之任免。 

七、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或核定。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

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基金會董事會之職掌、開會頻率及決議方式

。 

第十一條 監事會之職掌如下： 

一、基金、存款之稽核。 

二、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決算表冊之審核。 

本基金會監事會之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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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董事、監事除董事長外，均為無給

職。但開會時得酌支交通費。 

董事長及常務監事為給職，以符其所負擔的業

務。 

第十三條 本基金會置執行長一人、副執行長

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請之，

聘期均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之。執行長應具

原住民身分。 

執行長受董事會之監督，綜理會務；副

執行長輔佐執行長，襄理會務。 

本基金會執行長、副執行長選任之方式 

第十四條 本基金會組織編制，由董事會通過

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本基金會之組織編制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以

免浮濫。 

第十五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之

會計年度一致。 

因本基金會之主要經費來源由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故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以利

作業。 

第十六條 本基金會預算、決算之編審，依下

列程序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

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

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收支

決算，提經監事會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

循決算程序辦理。 

明定本基金會之預、決算編審程序，並須報請

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由主管機關訂

定之。 

本基金會之捐助章程應由主管機關訂定。 

第十八條 本基金會因情事變更，不能達到本

條例設置之目的時，得解散之；解散後依法

清算，其賸餘財產及權益歸屬於中央政府。 

規定本基金會解散之事由及解散後賸餘財產及

權益之歸屬。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 

 


